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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校長遴選名單公告 

(文/ 人事室李雯戎提供) 

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第 9 條規定，校長辦學績效考評優良

者，經遴選會就其考評結果審議通過後，於同一學校得連任一次或優先遴選為出缺學校校

長。 

經 106 學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議，審議通過辦學績效優良連任者計

9 位校長；審議通過辦學績效優良轉任者計 15 位校長；審議出缺學校新任校長計 15 位校

長，名單如下： 

一、通過辦學績效優良連任者： 

（一）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呂校長淑美 

（二）國立關西高級中學吳校長原榮 

（三）國立卓蘭高級中學劉校長瑞圓 

（四）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黃校長進雄 

（五）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林校長文河 

（六）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學張校長國津 

（七）國立桃園啟智許校長唐敏 

（八）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陳校長韻如 

（九）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許校長碧雲 

二、通過辦學績效優良轉任者： 

（一）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劉校長永堂 

（二）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蔡校長枳松 

（三）國立竹東高級中學林校長桂鳳 

（四）國立屏東高級中學陳校長國祥 

（五）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柯校長朝塗 

（六）國立斗六高級中學羅校長聰欽 

（七）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李校長重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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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孫校長忠義 

（九）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林校長坤燦 

（十）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鍾校長順水 

（十一）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劉校長于菱 

（十二）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黃校長耀寬 

（十三）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余校長慶暉 

（十四）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林校長義棟 

（十五）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許校長永昌 

三、審議通過出缺學校新任校長者： 

（一）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校長：陳錫輝（原臺中市立臺中特教總務主任） 

（二）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校長：王志全（原臺中市立臺中特教輔導主任） 

（三）國立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校長：吳星宏（原臺中市立啟聰學校教務主任） 

（四）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校長：許弘憲（原臺中市立啟明學校學務主任） 

（五）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校長：宋秉錕（原臺北市立啟智學校教師） 

（六）國立楊梅高級中學校長：鄒岳廷（原國立北港高中教務主任） 

（七）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長：蘇鴻銘（原國立岡山農工實習主任） 

（八）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校長：李健維（原臺中市立文華高中總務主任） 

（九）國立華僑高級中學校長：鄭文洋（原新北市立泰山高中教務主任） 

（十）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：黃鴻穎（原國立羅東高工教務主任） 

（十一）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校長：梁宇承（原國立興大附農教務主任） 

（十二）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校長沈文寅（原國立臺南高工教務主任） 

（十三）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校長：秦文智（原新北市立鶯歌工商學務主任） 

（十四）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長：劉曉雯（原新北市立泰山高中總務主任） 

（十五）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長：謝世宗（原國立新營高工實習主任）。 

 


